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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也在不断扩大建设，贵州省投

入通车和运营的公路隧道数量与里程正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公路隧道交通安

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全省在役公路隧道安全防控压力日趋增加。近年来，高速公

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的应用在改善视错觉、降低驾驶负荷、提升行车安全水平等

方面具有显著效果。省各有关部门在前期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普查和日常管

养、安全评定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丰富的成果，但未形成科学、有效的公

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体系。为了提高公路隧道的运营安全，对公路隧道视线

诱导系统进行客观、科学的评定，对保障贵州省交通路网的高质量运行与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贵州省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实施纲要》文

件要求，构建适应贵州交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山区高速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

定体系，完善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价机制，特制定《山区高速公路隧道视线

诱导系统评定技术指南》（简称“指南”）。

编写组按照“全面、实用”的指导原则，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查阅了大

量国内外有关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的文献资料，吸收了国内外公路隧道视

线诱导系统评定的实践经验，并征求了全省各地区交通行业相关单位和专家的意

见，在总结经验、广泛征求意见、技术论证及试点应用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指南。

本指南按照《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技术指南管理办法》给出的规则起草，分为

6个部分：

——第 1部分：范围；

——第 2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部分：术语与定义；

——第 4部分：基本规定；

——第 5部分：隧道视线诱导设施评定；

——第 6部分：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

请各单位在应用本指南过程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



和补充之处，请将函告编制单位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 100 号，邮编：550081，电话：

0851-85825066），以供今后修订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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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0.1为规范山区高速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的检验评定，提高隧道视线诱导系统

的可靠性，保证视线诱导系统质量，制定本指南。

1.0.2本指南适用于山区新建和改扩建高速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的设计、施工、

管理养护等阶段，国省干线公路隧道可参照执行。

1.0.3 山区高速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检验评定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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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8833 道路交通反光膜

GB/T 19813 太阳能突起路标

GB/T 24907 道路照明用 LED 灯性能要求

GB/T 24970 轮廓标

GB/T 24725 突起路标

GB/T 23827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GB/T 24722 路面标线用玻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 2182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二册 机电工程

JTG D70/2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JTG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T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

JT/T 280 路面标线涂料

JT/T 712 路面防滑涂料

JTG/T D70/2-01 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

JTG/T 367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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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0.1 隧道视线诱导设施 tunnel visual guiding devices

应用于公路隧道的，指示隧道线形轮廓和行车方向的设施，主要包括被动发

光型轮廓带、轮廓标、突起路标、线形诱导标、立面标记等设施。

3.0.2 隧道视线诱导系统 tunnel visual guiding system

应用于公路隧道的，由相关视线诱导设施组成的，具有行车视线诱导的系统。

3.0.3 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 evaluation of tunnel visual guiding system

对公路隧道的视线诱导系统设置的质量和效果进行检验的活动。

3.0.4 缺失率 missing rate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设施脱落和缺失的个数占设施总数的比率。

3.0.5 污损率 contamination rate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设施逆反射系数不达标的个数占设施总数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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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0.1视线诱导设施的品种、规格、质量标准等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质量检验

证明材料齐全，并经进厂检验确认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使用。

4.0.2各类视线诱导设施实测项目评定，建设期合格率应保证不低于 95%，运营期

合格率应保证不低于 80%，单项实测项目不合格应进行调整、替换、养护等。

4.0.3突起路标纵向安装应成直线，不得出现折线；曲线段的突起路标应与道路曲

线相吻合， 线形圆滑、顺畅。

4.0.4轮廓标与线形诱导标设置应与道路曲线相吻合，线形指示效果圆滑、顺畅。

4.0.5由各视线诱导设施构成的视线诱导系统的评定要求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

4.0.6本指南未包括的其他视线诱导设施，可根据设计文件和其他相关规范制定专

项评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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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隧道视线诱导设施评定

5.1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

5.1.1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行车方向纵断面外形不得有刀片状和尖锐棱角。

2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在运输、安装过程中不应损伤轮廓带表面反光膜。

3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的位置、数量及安装角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与隧道侧壁的连接应牢固。

5.1.2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5-1 的规定。

表 5-1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表面反光膜逆反射

系数（cd·lx-1·m-2
）

≥Ⅳ类反光膜最小逆反

射系数

逆反射系数测试仪：每条轮廓带

等间距测 5 个点

2 轮廓带基础尺寸（mm） ±10
尺量：每个基础长度、宽度各测

2点

3 纵向间距（mm） ±500 尺量：每 1km 测量 3处

4 横向偏位（mm） ±20 尺量：每 1km 测量 3处

5 安装牢固性
符合设计要求

无明显松动
目测、手动：抽检 50%

注：被动发光型轮廓带纵向间距是指相邻两个被动发光型轮廓带之间的设置距离；横向偏位是指被动发光型

轮廓带安装后其与隧道壁之间的连接缝隙。轮廓带组件外廓尺寸为长×宽：1000×200（mm），公路隧道中间

直线段轮廓带间距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隧道出入口和弯道段可适当加密，但应等间距设置。

5.1.3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表面无污损。

2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表面应平整完好，不得有划痕、较大气泡和颜色不均匀

等表面缺陷。

3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反光膜采用拼接时，重叠部分不应小于 5mm；当采用平

接时，其间隙不应超过 1mm。

4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安装后应稳固牢靠，在车灯照射下应清晰明亮，颜色均

匀，不应出现明暗不均的现象。

5.2 轮廓标

5.2.1 轮廓标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轮廓标产品应符合《轮廓标》（GB/T 2497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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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轮廓标的布设应满足设计要求。

3 轮廓标应安装牢固，逆反射材料表面与行车方向垂直，色度性能和光度性

能符合设计要求。

5.2.2轮廓标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5-2 的规定。

表 5-2 轮廓标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轮廓标尺寸（mm） ±10
尺量：每个基础长度、宽度各测 2 点，

抽检 10%

2 安装角度（°） 0~5 角尺、尺量：抽检 10%

3 反射器中心高度（mm） ±20 尺量：抽检 10%

4 反射器外形尺寸（mm） ±5 尺量：抽检 10%

5 色度和光度性能 符合设计要求 符合 GB/T 24970 的要求

5.2.3 轮廓标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轮廓标表面无污损。

2 轮廓标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明显凹痕或变形。

3 轮廓标不应有明显的划伤、裂纹、损边、掉角等缺陷。

4 轮廓标安装后应稳固牢靠。

5.3 突起路标

5.3.1 突起路标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突起路标产品应符合《突起路标》（GB/T 24725）、《太阳能突起路标》

（GB/T 19813）的规定。

2 突起路标的布设及其颜色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3 突起路标施工前路面应清洁、干燥，定位准确。

4 突起路标与路面的粘结应牢固。

5.3.2 突起路标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5-3 的规定。

表 5-3 突起路标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安装角度（°） ±5 角尺：抽检 10%

2 纵向间距（mm） ±50 尺量：抽检 10%

3 横向偏位（mm） ±50 尺量：抽检 10%

4 色度和光度性能 符合设计要求 符合 GB/T 2472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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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突起路标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突起路标外观应美观无污损，尺寸符合有关规范要求，表面光滑，不得有

尖角、毛刺存在，表面无明显的划伤、裂纹。

2 突起路标粘结剂不得造成路面污染。

5.4 线形诱导标

5.4.1 线形诱导标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线形诱导标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和《道路交通标

志板及支撑件》（GB/T 23827）的规定。

2 线形诱导标的位置、数量与安装角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规范

的规定。

3 线形诱导标及支撑件应安装牢固。

4 线形诱导标的设置不得侵入隧道建筑限界。

5.4.2 线形诱导标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5-4 的规定。

表 5-4 线形诱导标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标志面反光膜逆反射系数（cd·lx
-1
·m

-2
）

≥Ⅳ类反光膜最小逆反

射系数

逆反射系数测试仪：每块

标志每个颜色测 3点

2 标志板下缘至路面净空高度（mm） +100，0
经纬仪或尺量：每块标志

测 2点

3 标志基础尺寸（mm） +100，-50
尺量：每个基础长度、宽

度各测 2点

4 安装角度（°） ±5 角尺：检查 100%

5.4.3 线形诱导标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形诱导标尺寸符合有关规范要求，表面无明显的划伤、气泡和颜色不均

匀等缺陷。

2 在车灯照射下，线形诱导标应清晰明亮，颜色均匀。

5.5 立面标记

5.5.1 立面标记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立面标记反光膜应符合《道路交通反光膜》（GB/T 18833）的规定。

2 立面标记的颜色、形式位置等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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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面标记施工前墙面应清洁、干燥，定位准确。

4 立面标记与墙面的粘结应牢固。

5.5.2 立面标记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5-5 的规定。

表 5-5 立面标记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洞口立面标记设置区域 全断面设置 目测：100%

2 端墙立面标记设置区域 ≥2.5m 高度 尺量：水平高度测 3点

3 反光膜逆反射系数（cd·lx
-1
·m

-2
） ≥Ⅳ类反光膜最小逆反射系数

逆反射系数测试仪：每平

方米每个颜色测 3点

5.5.3 立面标记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面标记表面无污损。

2 立面标记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明显凹痕或变形。

3 立面标记不应有明显的划伤、裂纹、损边、掉角等缺陷。

4 立面标记安装后应稳固牢靠，反光均匀。

5.6 标线

5.6.1 标线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标线施划前路面应清洁、干燥、无起灰。

2 标线用涂料产品应符合现行《路面标线涂料》（JT/T 280）及《路面标线

用玻璃珠》（GB/T 24722）的规定；防滑涂料产品应符合现行《路面防滑涂料》

（JT/T 712）的规定。

3 标线的颜色、形状和位置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4 反光标线玻璃珠应撒布均匀，施划后标线无起泡、剥落现象。

5.6.2 标线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5-6 的规定。

表 5-6 标线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标线宽度（mm）
400~450 +15，0 尺量：每 1km 测量 3 处，

每处测 3点150~200 +8，0

2 标线厚度（mm）

常温型 -0.03，+0.10 标线厚度测量仪或卡尺：

每 1km 测量 3处，

每处测 6点

加热型 -0.05，+0.15

热熔型 -0.10，+0.50

3 标线横向偏位（mm） ±30 尺量：每 1km 测量 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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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处测 3点

4 标线逆反射亮度系数（mcd·m
-2
·lx

-1
）

白色标线≥150

黄色标线≥100

逆反射系数测试仪：

每 1km 测量 3处，

每处测 9点

注：实测项目对象标线为隧道内车道分界线和车道边缘线。隧道出入口区域减速标线设置与效果应符合相关

标准设计和评定要求。

5.6.3 标线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线施工污染路面应及时清理。

2 标线线形应流畅，与道路线形相协调，曲线圆滑，不允许出现折线。

3 反光标线玻璃珠应撒布均匀，附着牢固，反光均匀。

4 标线表面不应出现网状裂缝、断裂裂缝、起泡现象。

5 热熔标线涂料无明显褪色、无剥落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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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

6.1 一般规定

6.1.1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按照视线诱导设施布设位置分为路面标线、突

起路标、被动发光型轮廓带、检修道路缘轮廓标、隧道侧壁与端墙诱导设施 5 个

评价单元。

条文说明：

路面标线评定包括对车道分界线和车道边缘线的评定；检修道路缘轮廓标包括检修道侧

边轮廓标（设置于检修道垂直面侧边的轮廓标）、检修道路面轮廓标（设置于检修道水平面

边缘的轮廓标）；隧道侧壁与端墙诱导设施包括：侧壁轮廓标、侧壁线形诱导标、洞门立面

标记、端墙立面标记。

6.1.2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应从各评价单元诱导设施的缺失率和污损率进

行评定。

条文说明：

缺失率为视线诱导设施缺失和脱落的个数与总数的比率，污损率为视线诱导设施逆反射

系数不合格的个数与总数的比率。

6.1.3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应按照 1km 为抽样单元进行检测评定，长度不

足 1km 的公路隧道应视为一个抽样单元进行检测评定。隧道视线诱导设施缺失率

应全部检测评定，污损率应抽样检测评定，抽样频率应不低于 30%。

6.1.4 公路隧道道路两侧对称设置的视线诱导设施，应同时对两侧的设施进行检

测评定。

6.1.5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采用 100 分制进行加权评分，加权总分值为 S。

6.1.6 视线诱导系统评定应由高到低分成四个标准等级，分别为 A级、B级、C级

和 D级。其中，A级为优秀（S≥90）、B级为良好（75≤S＜90）、C级为及格（60

≤S＜75）、D级为不及格（S＜60）。

6.1.7 对于评定等级为不及格的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应及时优化改善为及格及

以上等级。

6.1.8 公路隧道弯道段和出入口段应单独进行评价，宜适当提高评定标准，引入

综合评定分值修正系数 K，并应满足表 6-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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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修正系数对应表

驾驶人可清晰明视轮廓带个数 修正系数 K

3 个及以上 1

2 0.8

1 0.6

0 0.4

条文说明：

公路隧道弯道段平曲线半径小于《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中规定的一般最小值

时应单独进行评价。公路隧道弯道段和出入口段驾驶任务复杂，因此视线诱导质量和效果应

提高标准。相关研究表明在弯道段和出入口段保证驾驶人可清晰明视 3 个及以上被动发光型

轮廓带可有效增强轮廓诱导和线形诱导，从而降低驾驶负荷，而过多和过少的设置被动发光

型轮廓带改善效果均不佳，因此引入修正系数 K 保证综合评定的全面性与合理性。

6.1.9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分计算时各评价单元的权重应符合表6-2的要求。

表 6-2 视线诱导系统评价单元的权重

项次 评价单元 权重值

1 路面标线 0.25

2 突起路标 0.25

3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 0.25

4 检修道路缘轮廓标 0.15

5 隧道侧壁和端墙诱导设施 0.1

条文说明：

当有评价单元缺失导致权重总数不为 1 时，应换算各评价单元的权重 [表中所列权重/实

际评定涉及缺项的表中权重之和]。

6.2 视线诱导系统评定要求

6.2.1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分值 S应按式（6.2.1）计算：

)100(
5

1
i

i
i xwS -×=å

=

（6.2.1）

式中：S——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加权总分值；

i——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价单元；

wi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第 i 个评价单元的评分权重；

xi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第 i 个评价单元的累计扣分；

条文说明：

公路隧道弯道段和出入口段视线诱导系统综合评定分值应乘以修正系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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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每个评价单元的最高扣分为 100，其中缺失率和污损

率的扣分不应高于对应项目的满分，扣分标准应满足表 6-3 的要求。

表 6-3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扣分标准

评价单元 评价项目名称 类型
计量

单位

单位

扣分
满分 单元权重

突起路标 突起路标缺损
缺失率

1%

2 50
0.25

污损率 1~4 50

检修道路缘

轮廓标

侧边轮廓标缺损
缺失率 2 25 50

0.15
污损率 1~4 25 50

路面轮廓标缺损
缺失率 2 25

—
污损率 1~4 25

隧道侧壁和

端墙诱导设

施

侧壁轮廓标缺损
缺失率 2 12.5 16.67

0.1

污损率 1~4 12.5 16.67
侧壁线形诱导标缺

损

缺失率

处

2 12.5
—

污损率 0.5~2 12.5

洞门立面标记缺损
缺失率 2 12.5 16.67
污损率 1~5 12.5 16.67

端墙立面标记缺损
缺失率 2 12.5 16.67
污损率 1~5 12.5 16.67

被动发光型

轮廓带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

缺损

缺失率 2 50
0.25

污损率 0.5~2 50

路面标线 路面标线缺损
缺失率 米

（m）

2 50
0.25

污损率 1~4 50
注：1、当权重总数不为 1时，应换算各缺陷的权重（表中所列权重/实际评定涉及缺陷的表中

权重之和）

2、扣分计量单位为 1%的设施，每 1%的缺损率就扣除对应的分值，扣分计量单位为“处”

的设施，每处的缺损率就扣除对应的分值，以此累计扣分。

2、洞门立面标记和端墙立面标记扣分单位为/m的高度。

3、路面标线的污损按长度（米/m）计算，不足 1m 的应按 1m 计算。

3、各类设施污损率的扣分依据污损严重程度在区间内取值。

4、各设施单项评定若满分全部扣完则停止该项设施评定。

6.2.3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各评价单元诱导设施的污损率扣分宜按照污损程度

等级扣分，设施污损等级由逆反射系数判定，分为 A、B、C 三个污损等级。具体

污损等级扣分评定标准应符合表 6-4 的要求。

表 6-4 诱导设施污损程度扣分评定标准

设施类型 污损等级 评价指标范围 扣分值

路面标线

突起路标

—— 逆反射（亮度）系数≥规范值 0分

A 0.5×规范值≤逆反射（亮度）系数＜规范值 1或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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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道路缘轮廓标

隧道侧壁轮廓标

B 0.2×规范值≤逆反射（亮度）系数＜0.5×规范值 3分
C 逆反射（亮度）系数＜0.2×规范值 4分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

侧壁线形诱导标

—— 逆反射系数≥规范值 0分
A 0.75×规范值≤逆反射系数＜规范值 0.5分
B 0.5×规范值≤逆反射系数＜0.75×规范值 1或 1.5分
C 逆反射系数＜0.5×规范值 2分

洞门立面标记

端墙立面标记

—— 逆反射系数≥规范值 0分
A 0.8×规范值≤逆反射系数＜规范值 1或 2分
B 0.6×规范值≤逆反射系数＜0.8×规范值 3或 4分
C 逆反射系数＜0.6×规范值 5分

条文说明：

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各评价单元的诱导设施的污损程度由其逆反射系数与对应规范值

的折减系数范围判定，规范值的折减系数是依据调研结果、设施性能检测要求、运营最低要

求和养护清洗要求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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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山区高速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检查评分表

表 A.1 各类视线诱导设施评定检查评分表

检 验 负 责 人 ： 检 测 ： 记 录 ： 复 核 ： 年 月 日

基本

要求

实

测

项

目

项次
检查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实测值或实测偏差值 质量评定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代表值 合格率（%） 合格判定

合计

外观鉴定

意见设施安装线形顺畅程度鉴定

质量保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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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视线诱导系统设施缺失率和污损率检验统计表

评价单元

缺失率统计 污损率统计

缺失个数/处/m 缺失率（%）
累计

扣分
不同等级污损个数/处/m 不同等级污损率（%）

累计

扣分

突起路标

1 2 3 1 2 3 A B C A B C

检修道路缘轮廓标

隧道

侧壁和

端墙诱

导设施

侧壁轮廓

标

侧壁线形

诱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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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负 责 人 ： 检 测 ： 记 录 ： 复 核 ： 年 月 日

洞门立面

标记

端墙立面

标记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

路面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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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视线诱导系统评定检查评分表

评价

单元
缺失率评分

均值
污损率评分

均值 总分值
加权

分值

突起路标

1 2 3 4 5 1 2 3 4 5

检修道路缘

轮廓标

隧道

侧壁

和端

墙诱

导设

施

侧壁

轮廓

标

侧壁

线形

诱导

标

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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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负 责 人 ： 检 测 ： 记 录 ： 复 核 ： 年 月 日

注：1、将实测值与整体实测值的平均值之差的绝对值与 3 倍的实测值标准差相比较，若差值绝对值大于 3 倍标准差则判定为异常数据，应该予以剔除。

2、检测异常值占比超过总体检测数据样本的 20%时，应重新补测样本量 50%及以上的数据。

立面

标记

端墙

立面

标记

被动发光型

轮廓带

路面标线

视线诱导系统综合分值

评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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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山区高速公路隧道视线诱导系统评定计算示例

1 工程概况

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的分离式隧道，设计车速为 80km/h，左右洞长度分别为 1205m 和

1240m，属于长隧道。隧道照明设计符合《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的相关要求，各类视线诱

导设施布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其中设施采用的反光膜类型均为Ⅳ类膜。示例隧道如图 B.1

甲、乙所示。

隧道甲 隧道乙

图 B.1 示例隧道

2 视线诱导系统评定计算

按照本指南中 6的规定，分别对路面突起路标、检修道路缘轮廓标、隧道侧壁和端墙诱

导设施、隧道洞顶区域轮廓带四个单元进行打分，打分结果如表所示。

表 B.1视线诱导评定计算内容

评价单元
缺失率评分 污损率评分 总分 加权总分值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突起路标 36 25 42 25 78 50 19.5 12.5

检修道路缘轮廓标 48 48 48 42 96 88 14.4 13.2

隧道侧壁和端墙诱导设施 50 44 48 42 98 86 9.8 8.6

被动发光型轮廓带 50 44 46 44 96 88 24 22

路面标线 48 44 48 42 96 86 24 21.5

视线诱导系统综合分值 甲 91.7 乙 77.8

评定等级 甲 A 优秀 乙 B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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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反光膜最小逆反射系数

1 Ⅳ类和Ⅴ类反光膜最小逆反射系数

表 C.1 Ⅳ类反光膜最小逆反射系数

观测角 入射角
最小逆反射系数 RA/（cd·lx-1·m-2

）

白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棕色 荧光黄绿 荧光黄 荧光橙

0.2°

-4° 360 270 145 65 50 30 18 290 220 105

15° 265 202 106 48 38 22 13 212 160 78

30° 170 135 68 30 25 14 8.5 135 100 50

0.5°

-4° 150 110 60 27 21 13 7.5 120 90 45

15° 111 82 44 20 16 9.5 5.5 88 65 34

30° 72 54 28 13 10 6.0 3.5 55 40 22

1°

-4° 35 26 12 5.2 4.0 2.0 1.0 28 22 11

15° 28 20 9.4 4.1 3.0 1.5 0.8 22 17 8.5

30° 20 15 6.8 3.0 2.0 1.0 0.6 16 12 6.0

表 C.2 Ⅴ类反光膜最小逆反射系数

观测角 入射角
最小逆反射系数 RA/（cd·lx-1·m-2

）

白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棕色 荧光黄绿 荧光黄 荧光橙

0.2°

-4° 580 435 200 87 58 26 17 460 350 175

15° 348 261 120 52 35 16 10 276 210 105

30° 220 165 77 33 22 10 7.0 180 130 66

0.5°

-4° 420 315 150 63 42 19 13 340 250 125

15° 252 189 90 38 25 11 7.8 204 150 75

30° 150 110 53 23 15 7.0 5.0 120 90 45

1°

-4° 120 90 42 18 12 5.0 4.0 96 72 36

15° 72 54 25 11 7.2 3.0 2.4 58 43 22

30° 45 34 16 7.0 5.0 2.0 1.0 36 2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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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用词说明

本指南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有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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